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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天我将启程赴美国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刑事司法程序实证研究方法的研讨会。
当我坐在桌前提笔准备为本书的出版写点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本书与将要赴美参加的会议两者之
间似乎具有某种联系。
联系是什么呢？
从实证研究方法到案例分析研究，这岂不意味着法学研究的生命、法治艰难进步的脚印！
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以刑事司法程序为研究对象的刑事诉讼法学更是法学大厦中的一个实践性、操
作性极强的部门。
刑事司法公正的维护和实现，不仅要靠刑事实体法的进步，而且还有赖于刑事程序法的发展。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国刑事法学的研究如同刑事法律自身的状况一样，呈现出明显的重实体轻程
序的失衡现象。
也就是近十余年的功夫，人们开始意识到程序正义的价值并不逊色于实体正义的价值，刑事程序法及
刑事程序法学才开始走上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但是，繁荣之中也有遗憾，相当一段时期，刑事程序法学的研究似乎走入理论法学的殿堂——主义之
争、模式之鸣、西方怎样、外国如何——几乎成为有人所称的“玄学”。
好在一段时期以后，人们发现抽象的理论学说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外国再好的“经”在中国
也不灵验。
于是，人们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开始转型，走入生机勃勃的司法实践，对准实实在在的各种问题，
实证研究之风开始兴起。
从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在山东省寿光市率先进行的证据开示试点，到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在
浙江省永康市主持的刑事和解项目；从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在北京、河南、甘肃三地组织的“三
项制度”试验到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在山东省临沂市负责的律师参与取保候审的探索；从四川大学的
左卫民教授在成都牵头的证人出庭问题调研，到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在河北廊坊推动的按新《律
师法》解决律师会见难的尝试，还有由我发起、在河南周口举行的中国式对抗制庭审方式的模拟审判
；等等。
这些研究开创了中国法学研究的风气之先，受到了司法实务部门的欢迎与合作，也引起了中央立法、
司法机关的重视与关注。
同时，也有了这次中国学者万里迢迢与美国同行的交流、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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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选案例大都是近年来发生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案件，其中有的案件已构成中国刑事法治进
程的重大事件或标本性案例。
它们中既有标志着中国刑事法治前进脚步的正面案例，也有反映中国刑事法治艰难行进的冤错案例，
还有表明中国刑事法治面临的困惑以致不知是应当感到高兴还是忧心的悬案。
作者从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证据制度两个方面对这些案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剖析，对
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思考，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完善建议或改革方
案。
书中还收录了所有案例的司法文书。
全书对于反省、思考并改革、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具有重要的启发、指导价值，对于相关理论研究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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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永忠，1956年生，河北人。
当过知青、工人、刑警。
1978年起上大学、读研究生，先后获哲学学士、刑法学硕士、诉讼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从事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参编、主编、独立出版法学论著、教材及其他
书籍三十余部，在《中国法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文章四十余篇。
1994年—2004年期间，从事专职律师工作10年，先后承办过大量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重大、疑难、
典型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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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决书    附录三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第三章  陈德惠律师事务所偷税无罪案的程
序与证据问题　一、选案理由　二、基本案情　三、裁判要旨　四、本案引发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五
、鉴定人与案件的关系　六、鉴定结论的评价属性　七、证据的审查、运用与证明目的的关系问题　
八、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程序与质证　九、结语    附录一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附录二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第四章  陈国清等人故意杀人案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一、选案
理由　二、基本案情　三、裁判要旨　四、本案引发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五、被告人口供的证据地位
　六、“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七、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八、结语    附录一  河北省承德
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附录二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节选）第五章  胥敬祥抢劫、盗
窃无罪案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一、选案理由　二、基本案情　三、裁判要旨　四、本案引发的程序与
证据问题　五、再审抗诉程序中的发回重审　六、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与再审程序中的撤诉问题　七、
谁应对胥敬祥已服刑13年负责　八、结语    附录一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附录二  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第六章  刘明河故意杀人无罪案的证据问题　一、选案理由　二、基本案情
　三、裁判要旨　四、本案引发的证据问题　五、测谎技术及其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六、认罪
口供的补强规则　七、非法口供及其排除的证明责任　八、结语    附录一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附录二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第七章  黄静被害案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一、选
案理由　二、基本案情　三、裁判要旨　四、本案引发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五、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
与司法鉴定程序的完善　六、对同一行为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相互关系问题　七、舆论
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　八、结语    附录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八章  
刘涌故意伤害案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一、选案理由　二、基本案情　三、裁判要旨　四、本案引发的
程序与证据问题　五、最高法院直接提审刘涌案件的相关程序　六、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
　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　八、结语    附录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第九章  
黄某故意杀人无罪案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一、选案理由　二、基本案情　三、裁判要旨　四、本案引
发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五、间接证据定案与证明标准　六、无罪推定原则与疑罪从无裁判的关系　七
、疑罪从无判决的执行及是否可以重新追诉　八、结语    附录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
事判决书第十章  王某某、谭某某枉法裁判无罪案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一、选案理由　二、基本案情
　三、裁判要旨　四、本案引发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五、控审分离原则与法院改变指控罪名的关系问
题　六、审判委员会的职权与错案责任　七、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中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差异及
与此相关的错案责任　八、结语    附录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第十一章  邱兴华故意杀人案
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一、选案理由　二、基本案情　三、裁判要旨　四、本案引发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五、精神病鉴定与无病推定原则　六、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精神病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　七、
刑事诉讼中精神病鉴定的启动程序　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九、结语    附录  陕西省安康市中
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第十二章  张新亮故意杀人无罪案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一、选案理由　二、基
本案情　三、裁判要旨　四、本案引发的程序与证据问题　五、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转
变　六、“线人”证据的证据能力及其证明力分析　七、法院无罪判决的宣告及执行问题　八、未决
羁押的救济程序　九、结语    附录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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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杜培武案的真相大白，暴露出了一个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长期存在的顽疾——刑讯逼供。
杜培武获释后不久的200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6个省、市、区进行的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
，其报告明确指出，在最严重的三大问题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刑讯逼供现象没有得到遏制”。
①刑讯逼供像一颗毒瘤，侵蚀着我国刑事司法的机体，杜培武案则向我们全面展示了其丑恶的一面。
在针对杜培武案刑讯逼供提起的起诉书中，记录着令人震惊的一些细节：杜培武被拘留后，负责该案
侦查的秦伯联、宁兴华先后采用不准睡觉、连续审讯、拳打脚踢，或者指使、纵容办案人员对杜滥施
拳脚，用手铐把杜吊挂在防盗门上，反复抽垫凳子或拉拽拴在杜培武脚上的绳子，致使杜双脚悬空、
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
杜培武难以忍受，喊叫时被用毛巾堵住嘴巴，还被罚跪、遭电警棍击打，直至杜屈打成招，被迫承认
了“杀人”的犯罪“事实”，指认了“作案现场”，从而酿成了这起差点使无辜者枉死的惊天冤案。
经昆明医学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刑讯逼供导致杜培武双手腕外伤、双额叶轻度脑萎缩，已构成
轻伤。
公诉人认为，宁、秦二人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被害人杜培武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造
成错案，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47条的规定，构成刑讯逼
供罪。
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上述指控属实，以刑讯逼供罪判处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缓刑2年，秦伯联
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司法机关一直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刑讯逼供。
早在1953年1月30日，公安部就接到一份反映有两个县公安局局长刑讯逼供、违法乱纪的情况简报，并
送呈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亲自作了批示，指示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同志收集关于刑讯逼供的例证
，编印成册，发给各省市公安厅、局长阅读，并于各省召开公安局局长会议时当作教材，对全国所有
公安局局长进行一次教育。
随后，包括16个案例和导言的《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小册子印发，全国公安系统内开展了反
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的检查和斗争。
②1956年，彭真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反对刑讯逼供，禁止肉刑。
1958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通过《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明确把
“不准刑讯逼供”列为纪律之一。
依靠我党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公安机关的自律教育，反对刑讯逼供运动似乎已经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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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第1卷)》为案例评析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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